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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《正音撮要》是清代中后期通行于粤地的一部重要的正音读本，前修时彦皆认为考证《正音撮要》的语音性

质对研究清代的“正音”观念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。《正音撮要》的音系基础是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官话音，

是读书音与口语音并用的语音系统，其在北京官话音这个主流音系中还夹杂着作者自身的广州方音。
《正音撮要》虽不是一本纯粹的正音音系读本，但高氏以北京官话为参照标准构建《撮要》音系，可以肯定

其音类框架与清代“正音”书的音类框架吻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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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六年，清政府重点针对闽粤两省不通官

话的官员们，颁布“谕闽广正乡音”之谕令，这促使

闽粤两地遍设教授官话的正音书院，正音读本也

随之应运而生。《正音撮要》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

景之下 问 世 的。《正 音 撮 要》［1］ ( 以 下 简 称《撮

要》) 成书于嘉庆庚午年( 1810 年) ，是清代中后期

一部重要的正音读本。作者系广东省南海人高敬

亭。《撮要》也是目前所见的清代最早的正音内容

详尽( 涵盖语音、词汇、短文等) 的正音读本。王为

民曾对《撮要》一书的价值作出如下评价: “《正音

撮要》是一部亟待开发和利用的‘教科书’，是研究

清代的‘正音观念’以及清代官话语音基础的性质

最为直 接 的 材 料，它 的 作 用 和 价 值 亟 待 深 入 挖

掘。”［2］因此，我们在研究《正音撮要》语音特点的

基础上对清代的“正音”问题进行深入探究。
一、《正音撮要》中高氏之“正音”观

高氏在自序中言: “正音者，俗所谓官话也。”
在高氏看来，其在《撮要》中所记“正音”乃是当时

所通行的官话。然而，高氏为何不直接冠以“官话

撮要”之名? 耿振生在解释“官话”与“正音”之别

时曾言:“读书人尤其是等韵作者不仅对官话语音

系统的认识有分歧，而且他们著书时最重视的是

所谓‘正音’，而不是官话。……在这些人心目中，

‘正音’比‘官话’的地位更高，官话还不是完全的

正音。”［3］自幼便跟随父亲迁居北京的高氏，宦游

返乡之后，应亲友乡邻之需教解官话，高氏虽不为

名士，而其亦设馆撰书为人师，因此，以“正音”为

名更能体现此官话读本的分量和地位。综观高氏

于《撮要》自序之所言，我们可以分析出其具有以

下三个方面的“正音”观:

( 一) 学习“正音”之重要性

高氏撰 写《撮 要》之 目 的，即 为 了 推 广“正

音”———“俗所谓官话也”。对于学习官话的重要

性，高氏如是说: “言语之科，不可不讲，而正音之

务，尤不可不先也。”“人无言，不足以发心之情; 音

不正，不足以达言之旨。故不工于官话者，平时虽

·75·



有满胸锦绣，才技超群。闾里同俦，推为巨擘。一

朝大宾当前，或南腔，或北调，人皆献酬交错，阔论

高谈。彼独一语不通，一言不发。虽有切近急迫

之事。亦郁结而难伸，惜哉! 英雄得用武之地，竟

为钝器所阻，甚至仕途不通，冤情莫诉，惭悔自忍，

咎将谁归? 书有云:‘楚大夫欲其子之齐语也。’古

人为子弟求利达之计岂浅哉? 有志者，勿视为不

急之务可耳。”从上述高氏所言，其大有学好官话，

可畅游全天下之势，足见官话在高氏心目中的重

要地位。在高氏眼中，官话不仅是表情达意、与人

沟通的基本工具，还是求取功名、仕途晋升的必备

条件。官话不可不学，不可不讲，凡有志者，都必

须视官话学习为当务之急。
( 二) “正音”的使用规范

高氏云:“人发声有五音，唇齿牙喉舌也。先

天不齐者，造物生成。难以培补。后天不足者，习

染所至，可以改更。学正音者，先要五音分晓，呼

发之际，当辨开口合口，正韵副韵，字字和协。平

上去入，调叶不爽。三十韵内，正副无差，音有未

尽，又以子母相切而得之，务必求其极肖，于是发

无不当矣。语音即成，又要于立言上讲究各处物

件称谓不同，方言成语有别。若不撇俗，则字音虽

佳，立言终不合式。谈吐支吾，眉目不辨，讲一事

便指手画脚，摇首皱眉，亦不能详其意旨。非惟无

益，反足误事，可不慎哉?”高氏从发音和立言两个

方面叙述了如何正确操持官话。他认为学习官

话，首先要分辨五音即唇音、齿音、牙音喉音和舌

音，在发五音时，要区分语音开合，读准声调，正确

拼读反切注音等。在识别语音的前提下，还要适

时适地地使用官话词汇、语法。只有做到语音准

确，立言得当，方能“详其意旨”。
( 三) 高氏眼中的“正音”之标准音

高氏云: “语音不但南北相殊，即同郡亦各有

别，故趋逐语音者，一县之中，以县城为则; 一府之

中，以府城为则; 一省之中，以省城为则; 而天下之

内，又以皇都为则。故凡搢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，

无不趋仰京话，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。”高氏曾有过

“廿年奔逐南北”的宦游经历，“方言历历穷究”。他

深知南北语音之殊异。但无论如何之差别，各地都

应有一核心语音为统摄，例如县就以县城语音为

准，府就以府城语音为准，省就以省城语音为准，全

国就是以都城语音为准。在高氏所处的年代即清

代中后期，北京是全国的皇都，因此他认为“京话为

官话之道岸”，也就是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准。这一

思想贯穿于高氏所撰《撮要》的音系之中。
二、《正音撮要》的音系性质

高氏言: “京话为官话之道岸”。可见高氏不

仅将当时社会流行的官话视为“正音”，而且此官

话即为当时的北京官话。假若《撮要》音系中记录

的是纯粹的北京官话，尚能与“正音”之名相符，而

实质上《撮要》并非同质音系。我们可以从以下三

个方面综合来看《撮要》的语音性质。
第一，《撮要》的音系基础是清代中后期的北

京官话音。高氏在自序中云:“凡搢绅之家及官常

出色者，无不趋仰京话，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。”此

句表明北京官话在高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在此

基础上，从《撮要》与其同时期的反映清代官话音

系的相关资料即《李氏音鉴》、《音韵逢源》、《正音

咀华》和《语言自迩集》的音系进行对比，可以发现

《撮要》的音系特点与当时的北京音特征多有吻合

之处，例如不存在疑母［］和微母［v］，其已与影、
喻母合流; 知庄章组声母合流; 闭口韵消失; 声调

平分阴阳、浊上变去等等，这些音系特征和《李氏

音鉴》、《音韵逢源》的音系特征吻合，而《李氏音

鉴》、《音韵逢源》已被证实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的

北京音，因此《撮要》音系主要记录的也应为清代

中后期的北京语音。
第二，《撮要》的音系是以读书音为主，同时兼

有口语音，即读书音与口语音并用的语音系统。从

《撮要》文白异读字的反切注音来看，对于《撮要》
“千字文”中的文白异读字，高氏虽是倾向于取其文

读音，但是也关涉白读音。所记白读音例举如表 1:

表 1:《正音撮要》白读音例举表

《撮要》韵字 《撮要》反切 拟音

落 龙各切 /炉要切 u 文 / au 白

络 龙各切 /历到切 u 文 / au 白

嚼 才爵切 /精脚切 y 文 / iau 白

雀 精脚切 iau 白

钥 如乐切 iau 白

药 如乐切 iau 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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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瘧 如乐切 iau 白

爵 精脚切 iau 白

凿 北话读若遭 au 白

贼 入则字 精得切、即得切 /子威切、精威切  文 / ei 白

塞 息则切 /思带切  文 /ai 白

麦 明薄切 /北读卖  文 / ai 白

摘 即得切 /又读若斋  文 / ai 白

宅 即得切 /又读若斋  文 /ai 白

窄 即得切 /又读若斋  文 /ai 白

脉 明薄切 /北读卖  文 / ai 白

色 息则切 又读若晒上声  文 / ai 白

孰 入叔字又读若收 寔鹿切 u 文 /ou 白

因此，《撮要》音系并非单一地体现文读音( 读

书音) 或白读音( 口语音) ，而是以文读音为主，兼

有白读音的语音系统。
第三，《撮要》的音系在北京官话音这个主流

音系中还夹杂着作者自身的广州方音。高氏在序

言中自述:“仆生于南邑西樵隅僻之地，少不习正

音。年十三随家君赴任北直，因在都中受业于大

兴石云朱夫子，数年讲解经书，指示音韵，故得略

通北语……”可知作者高氏系南方人士，从小习得

的第一语言不是北方官话，而应是“南邑西樵”之

方言。王为民曾对高氏里籍作过详细考证，确认

“高静亭为今广东省南海市西樵镇人”［4］，即现今

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。又佛山方言与广

州方言同属一系，都隶属于粤方言中的粤海系。
据此可推知高氏在十三岁以前所言“土话”应为十

九世纪初的广州方言。我们知道，人们在幼年时

期所习得的语言会对其整个语音系统影响深远。
因此，高氏十三岁之后虽然迁居北京，跟随大兴朱

石云学习经书而通晓官话，但是他仍然不会忘记

广州方言，乃至在其编撰正音读本时仍然不时渗

透出广州方音的些许特征。
《撮要》“千字文切字”中的反切注音最充分

地展现了高氏广州方音在官话音中的渗透。我们

例举以下六个音系特点以示《撮要》音系夹杂高氏

的广州方音: 1． 日母读为［j］与疑、云、影、以等零

声母相混; 2． 娘母与日母相混; 3． 知照组声母合

流，读为舌叶音［t］、［t］、［］; 4．［］读作［i］; 5．
［i］读作［y］; 6．［］［i］混同。其中，最为明显

的体现应属第一与第三个特点。
据上所述，我们可知《撮要》的语音性质并不

是一个单纯音系，它是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语音

系统，其主要记录的是清代中后期读书音与口语

音并用的北京官话音，同时也掺杂着些许作者的

广州方音。因此，《撮要》的语音性质实为异质音

系，乃有“正音”之名而无“正音”之实。
三、从《正 音 撮 要》的 语 音 性 质 看 清 代“正

音”观

明清时期有许多韵书都以“正音”为名，究竟

何为“正音”? “正音”的实质为何? 学界对此主

要有以下两种观点: 第一，“正音”没有方言实体依

据。例如耿振生认为:“所谓‘正音’体系是在官话

的基础上增饰而成的，可以说是经过作者加工之

后的书面上的‘官话’音系。”“‘正音’是文人学士

心目中的标准音，它纯粹是一种抽象的观念，没有

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，因此，它只存在于理论

上，而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。”［5］张玉来说: “我们

历史上的‘正音’强调的是字音的正确读法，目的

在于纠正错误的读音，其依据未必是哪一个活的

方言。”［6］第二，“正音”反映的是读书音。岩田宪

幸:“正音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不是说话音系统，

而是读书音系统。”［7］ 叶宝奎也说过: “所谓‘正

音’指的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，明清时期‘正

音’实为官话的标准音，是近代变化了的北方话的

传统读书音。”［8］

下面我们就以《撮要》的音系性质来评述以上

两种观点。
( 一) 清代“正音”没有基础方言，其是以当时

社会通用的共同语为标准

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共同语，周朝有“雅言”、
“夏言”，汉代有“通语”、“四方之通语”，宋元时期

有“中原雅音”，明清时期有“官话”等，这些皆为

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共同语的代名词，它们是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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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时期的文人学士官吏通用的语言。叶蜚声、徐

通锵曾指出:“一种语言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

的基础上形成的。究竟哪一种方言成为基础方

言，这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，而决定于客观

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。”［9］李新

魁、鲁国尧、张竹梅等人认同这个说法，认定是以

某个地点的方言作为官话的基础方言，但是我们

认为历史上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有别于叶蜚声、
徐通锵所说的那种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。汉

语共同语固然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发展演变起

来，以某种方言为参照标准，但是未必要固定以某

一地方言为基础，根据文献资料的语音现象所反

映出的共同语音系性质，或许并不能和某一个地

区的方言特点完全吻合，却是与包含这个地区的

某一片区的方言特征吻合，正如张玉来所说: “官

话方言内部存在高度一致的语音结构，不存在交

际困难，这就是共同语的基础，这个基础不是一个

点，而是一大片。它没有明确的基础方言点。”［10］

以《撮要》中的入声现象为例，《撮要》是以清代中

后期的北京音为音系基础，而入声的存现并非当

时北京音的特征，而是属于传统的读书音系范畴

并通行于南方方言中。因此《撮要》的音系特点与

清代中后期北京音特点之间无法一一对照，显然

当时的北京官话并不是《撮要》明确的基础方言，

但它是当时社会流行且通用的共同语。高氏以北

京官话为参照标准构建《撮要》音系。
( 二) “正音”实则作者为己著之标榜，“正音”

不“正”

正音之“正”有“改去偏差或者错误”之意，亦

有“合于法则、规范”之意。明清时期，几乎每个作

者都将“五方之人皆能通解”作为其编撰正音书之

旨归，如高氏编写《撮要》的目的就是为了端正其

邻里亲友等不明或不习官话者之语音。而事实与

理想是有差距的。我们综观《撮要》之音系特点，

虽然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北京官话的语音特征，但

是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广州方音元素杂糅其中。因

此，我们可以推知高氏所操持的官话并非标准北

京官话，《撮要》也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正音音系读

本。为《撮 要》署 以“正 音”之 名 实 乃 高 氏 标 榜

己著。
( 三) “正音”统摄音类，不涉及音值

与此同时，高氏在清代北京官话区与人交流

不会有障碍，《撮要》也可以定性为反映当时北京

音的官话读本。这又作何解释? 我们从现代语言

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由于“正音”统摄的是音类，不

涉及具体音值。我们可以推测，在清代中后期的

北京官话区的读书人或官吏们能够操持一口比较

标准的北京官话，但是离北京官话区较远的人们

所持官话必定杂糅了非北京官话的方音特点，事

实上，即便是在北京官话区域的不同片区的官吏

书生，所言官话也不尽一致。因此，尽管各地官话

变体的具体音值不同，但是它们具有相同的音类

标准。再反观《撮要》音系，其虽然属于蓝青性质

的“正音”音系，但是可以肯定其音类框架与清代

“正音”书的音类框架吻合。这也正是清代正音书

之“正音”音系性质纷繁的原因所在。

注释:

［1］［清］高敬亭:《正音撮要》( 四卷) ，道光甲午春镌，五云楼发兑，学华斋藏板。
［2］［4］王为民:《〈正音撮要〉作者里籍与版本考论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6 年第 6 期。
［3］［5］耿振生:《明清等韵学通论》，北京: 语文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122 － 123，123 － 126 页。
［6］［10］张玉来:《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》，见耿振生主编:《近代官话语音研究》，北京: 语文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

29，37 页。
［7］岩田宪幸:《满文资料与汉语语音问题》，见中国音韵学研究会:《音韵论集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6 年，第 281 页。
［8］叶宝奎:《明清官话音系》，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241 页。
［9］叶蜚声、徐通锵:《语言学纲要》，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20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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